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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意見調

查追蹤輔導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教學評

量追蹤輔導辦法 
配合本校學生教學意見調

查實施辦法，修訂本辦法名

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

學意見調查之目的，協

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

特訂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

學評量之目的，協助教

師提升教學品質，特訂

本辦法。 

 

配合名稱修正及實施教學

意見調查之目的，爰修正本

條文字內容。 

第二條 本辦法之“單一科

目得分”乃指選課學生

所填寫「對於授課教師

之教學意見」題目之總

平均分數；而教師之

“學期平均得分”係指

該學期所有受評科目得

分之平均分數。 

    音樂類之術科個別指導

課“單一科目得分”，

以授課教師該學期相同

之主副修科目平均計

算。 

 

第二條 本辦法採用本校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為

依據，“單一科目得

分”乃指選課學生所

填寫「對於授課教師之

教學意見」題目之總平

均分數；而教師之“學

期平均得分”係指該

學期所有受評科目得

分之平均分數。 

一、增列第二項。 
二、音樂類之術科個別指

導課修課學生多為 1
人，為避免 1 位學生之

評量過於主觀，因此，

音樂系建議授課教師

該學期如有相同之主

副修科目，該科目之分

數應平均計算。例如鋼

琴(主修)、鋼琴(副修)，
該授課教師之鋼琴教

學意見分數應加總後

平均，依平均後之分數

是否低於 3.5 或 3.2，
再啟動後續輔導措施。 

第三條 依據教學意見調

查結果，凡有下列任一

情形者應予以適當處理

並且啟動輔導機制： 

   1.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50者，該授課教師

應接受追蹤輔導。 

   2.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20者，該授課教師

未來二年不應再開授

該科目。 

   受輔期間係指原授課學

期之次一學期。 

第三條 依據教學評量結

果，凡有下列任一情形

者應予以適當處理並且

啟動輔導機制： 

   1.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50者，該授課教師

應接受所屬學院與教

務處追蹤輔導。 

   2.單一科目得分低於

3.20者，該授課教師

未來二年不應再開授

該科目。 

一、 「教學評量」修正為

「教學意見調查」。 

二、 追蹤輔導措施於第四

條敘明，爰刪除第 1 項

第 1 款「所屬學院與教

務處」文字 

三、 第 2 項刪除「評量科

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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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輔期間係指評量科目

原授課學期之次一學

期。 

第四條 追蹤輔導具體措

施如下： 

   1.教務處應於每學期開

學一週內，提供各院

長「應追蹤受輔教師

名單」。 

   2.所屬院長應與受輔教

師會談，了解問題所

在，並於開學第四週

前依實際晤談情形將

「受輔教師晤談紀錄

表」密送教務長備查。 

   3.所屬院長依晤談結果

及受輔教師需求，得

請系(所)主管協助，

推派院內教師 1~3 

人組成教學輔導小

組，協助受輔教師；

或引介至本校教學卓

越中心參與「課堂觀

察」、「教學錄影」、「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

「優良教師協助」等

輔導措施；或請受輔

教師參加本校教學卓

越中心或校內外相關

單位(機構)辦理有關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活

動至少 6 小時，且

應取得活動紀錄或研

習證明。  

      

   教師於受輔期間如因休

假研究、出國進修研究

或講學、留職停薪或其

他原因未在校接受前述

輔導措施者，應於返校

當學期接受輔導。 

 

第四條 追蹤輔導辦法具

體措施如下： 

   1.本校教務處課務組應

於每學期開學一週

內，提供各院長「應

追蹤受輔教師名單」。 

   2.所屬院長應與受輔教

師會談，了解問題所

在，並於開學第四週

前依實際晤談情形將

「教學評量受輔教師

晤談紀錄表」密送教

務長備查。 

   3.所屬院長得請系(所)

主管協助，依照教師

情況推派院內教師 

1~3 人組成教學輔導

小組，協助受輔教師，

要求其於受輔期間參

加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或校內外相關單位

(機構)所舉辦有關提

升教師教學知能活動

至少 6 小時，且應

取得研習證明；或依

輔導後結果引介至本

校教師輔導單位，參

與「課堂觀察」、「教

學錄影」、「微型教

學」、「優良教師協助」

等輔導措施。 

    

   4.教師於受輔期間如因

教授休假研究、出國

進修研究或講學、留

職停薪或其他原因未

在校接受前述輔導措

施者，應於返校當學

期接受輔導。 

一、第 1項刪除「辦法」文

字。 

二、第 1款刪除「本校課務

組」文字。 

三、第 2款刪除「教學評量」

文字。 

四、第 3款增加「依晤談結

果及受輔教師需求」等

文字，並依現況調整修

正部分文字。 

五、第 4款修正為第 2項，

並刪除「教授」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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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受輔教師在受輔

期間不得申請至校外

兼課及超授時數，以確

實改進教學效能。 

    受輔教師如因特殊情

況須超授時數，應專簽

述明理由陳請校長核

可。 

 

第五條 受輔教師在受輔

期間不得申請至校外

兼課及超授時數，以確

實改進教學效能。 

    受輔教師如因特殊情

況須超授時數，應專簽

述明理由陳請校長核

可。 

 

 

未修正 

第六條  教學輔導小組輔

導結束後二個月內，受

輔教師所屬單位主管

應填具「教學意見調查

後續追蹤輔導評估表」

（如附表）密送教務長

備查。 

     

第六條 受輔期間結束後

二個月內，受輔教師所

屬單位主管應填具「教

學評量後續追蹤輔導

評估表」（如附表）密

送教務長備查。 

 

 

一、「受輔期間」修正為「教

學輔導小組輔導」。 

二、「教學評量」修正為「教

學意見調查」。 

第七條 相關主管與參與

追蹤輔導人員均應遵

守保密原則。 

 

     

第七條 相關主管與參與

追蹤輔導人員均應遵

守保密原則。 

 

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未修正 

 


